
关于对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，进一步激发商业消费活力，支持商业企业提质升级，完善便民服务体系，区商务局结合副中心实际情况，对《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商发〔2025〕1号）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
二、修订过程
区商务局前期对区内的商业企业进行了深入调研，认真学习国家和市级相关文件。修订过程中，区商务局组织了政策研讨会，通过集体研讨，对区内相关政策进行重新梳理，进一步完善政策内容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若干措施》共包括三章，15项内容。
第一章为总则，主要明确了《若干措施》制定的目的及依据。
第二章为支持内容及标准，共13条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方面支持激发商业活力包括4条支持措施，分别为支持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、支持推动首店经济集聚、支持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、支持提升夜间经济活力。
第二方面支持商业企业提质升级，包括6条支持措施，分别为支持商务企业提质升级、支持完善物流体系建设、支持打造新能源汽车交付场景、支持企业跨境发展、支持会展企业拓展业务、支持企业举办论坛和展览。
第三方面支持完善便民服务体系，包括3条支持措施，分别为支持发展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、支持便民服务网点建设、支持集中供餐服务。
第三章为附则，明确《若干措施》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，原《实施细则》（通商发〔2025〕1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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